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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三日 

新竹縣政府 令 
府行法字第○九四○○七五七一五號 

修正「新竹縣消防局組織規程」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二條條文。 

 附「新竹縣消防局組織規程」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二條條文。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消防局組織規程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規程依新竹縣政府組織自治條例第十一條第一項訂定之。 

第三條 本局設下列各課、室、中心、分別掌理各相關事項。 

一 災害預防課：消防安全設備檢查之策劃與執行、違反消防法案件處理、防災

教育宣導、公共危險物品安全管理與檢查及防火管理人之管理與組訓事項。 

二 災害搶救課：火災緊急應變策劃、教育、訓練、動員演練、災害搶救規劃管

理、救災資源、消防水源之整備與運用管理及義勇消防人員之編組、訓練、

管理運用事項。 

三  災害管理課：災害防救體系策劃與推動、防災整備、應變、防災教育訓練、

災害應變中心規劃、運作、防救災資料軟硬體之規劃事項。 

四 火災調查課：火災原因之調查、鑑識、統計、分析及火災証明之核發事項。 

五 教育訓練課：消防人員教育訓練進修及消防教育訓練課程教材、教具之編撰、

策劃與執行事項。 

六 緊急救護課：緊急傷、病患救護系統、救護技術、大量傷、病患救援協助策

劃與執行、緊急救護業務規劃、督導、考核及衛生醫療機構之聯繫、協調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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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行政室：研考、文書、公關、法制、印信、採購、出納、財產管理及事務管

理事項。 

八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消防勤務之規劃、指揮、調度、督導、考核及各項救災

救護服務成果統計與資訊業務處理事項。 

第四條 本局置秘書、課長、主任、大隊長、副大隊長、課員、技士、技佐、場長、分隊

長、小隊長、辦事員、隊員、書記。 

本局置護理師、護士。 

第一項場長由相當職務人員兼任。 

第十二條 本規程所列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職等，除列警察官等者外，依職務列等表之規定。 

列警察官等人員之管理，適用警察人員管理條例等有關規定辦理。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十四日 
新竹縣政府 令 

府行法字第○九四○○八一一三四號 

訂定「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九條條文。 

 附「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九條條文。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九條條文 

第九條 本會置執行祕書一人由勞工局專員兼任、祕書三人由勞工福利課長、勞工行政課

長、勞資關係課長兼任、幹事一人由業務承辦人兼任。委員會並得視實際需要遴

用人員若干人辦理本基金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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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二十日 
新竹縣政府 函 

府財融字第○九四○○八一二三六號 

主 旨：「農會漁會信用部應報經全國農業金庫同意後辦理或移由該金庫辦理之一定金額以

上授信案件基準」業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94 年 6 月 14 日以農授金字第

0945070371 號令訂定，檢附發布令影本（含附件）乙份，轉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4 年 6 月 14 日農授金字第 0945070389 函辦理。 

二、副本抄送本府行政室，請刊登於本府公報。 

正 本：新竹縣竹北市農會、新竹縣關西鎮農會、新竹縣新埔鎮農會、新竹縣竹東地區農

會、新竹縣湖口鄉農會、新竹縣橫山地區農會、新竹縣芎林鄉農會、新竹縣寶山

鄉農會、新竹縣北埔鄉農會、新竹縣峨眉鄉農會 

副 本：本府行政室、本府財政局 

縣長 鄭 永 金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行 
 

農會漁會信用部應報經全國農業金庫同意後辦理或移由該金庫辦理之一定金額

以上授信案件基準 

一、本基準依農業金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二、一定金額之授信案件係指農會漁會信用部之授信案件金額達各類授信對象計算之放款

限額四分之三以上者。 

三、農會漁會信用部最近半年底(六月底或十二月底)逾放比率達百分之二以上或資本適足率

5 



新 竹 縣 政 府 公 報   九 十 四 年  第 六 期  

未達百分之八，其擔保授信金額達新台幣(以下同)一億元以上、無擔保授信及內部融資

金額達五千萬元以上者，亦屬前點一定金額之授信案件。 

四、擔保授信六百萬元以下，無擔保授信及內部融資二百萬元以下，以及受託代放款、存

單質借、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免適用本基準。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十六日 
新竹縣政府 函 

府工都字第○九四○○八一八○八號 

主 旨：修訂「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部份條文（詳附件），並自發布日起

施行，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六十條規定辦理。 

二、副本抄送本府行政室，請刊登於本府公報。 

正 本：台灣省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市辦事處＜新竹市中正路 107 號 8 樓－7＞ 

副 本：本府行政室、本府工務局局長室＜三份＞（含附件）、本府工務局（含附件）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理都市設計審議與研究工作，強化本縣地區特色及

提升城鄉生活環境品質，特設置本縣都市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會置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分別由縣長及副縣長兼任；並置委員十五人，

由縣長就下列人員聘（派）兼之： 

經本府認定需納入都市設計審議之地區。 

（一）主管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 

（二）有關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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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專門學術經驗之專家、學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聘（派）兼之委員人數不得逾全體委員人數二分之ㄧ；第三款聘

兼之委員應具備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景觀、建築或交通、土木工程之專門學術經驗。 

三、本會審議範圍如下： 

（一）都市計畫說明書載明需經審議之地區。 

（二）經本府認定需納入都市設計審議之地區。 

四、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有關計畫地區之都市設計。 

（二）審議有關計畫地區之建築物設計。 

（三）審議有關計畫地區之開放空間設計。 

（四）審議有關計畫地區之交通系統設計。 

（五）審議有關計畫地區之廣告物招牌及街道傢俱之景觀設計。 

（六）審議其他有關計畫地區之設計。 

（七）研究有關計畫地區都市設計事項。 

五、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由本府工務局都市計畫課課長兼任之，承主任委員之命，綜理

會務。另得置幹事四人至六人，協助執行辦理會務。 

六、本會開會時間視業務需要，簽請主任委員核定，並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

故不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主席；U副主任委員亦不克出席者，由出席委員互推

一人代理主席。 

U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委員係由機關首長或業務主管派兼者，因故不能出席時，

該單位得指派代表出席。 

U前項指派之代表列入出席人數，並參與會議發言及表決。U 

七、本會決議事項經主任委員核定後，以本府名義行之。 

八、本會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比照專家委員會議方式之給出席費，或依規定

支給兼職車馬費或研究費。 

九、U本會應於開會前三日將議事日程及有關資料送達各委員。但緊急性之臨時會議不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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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十、U本會審議之案件，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會議決議應由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行之，可否同數，由主席裁定之。 

十一、U本會召開會議時，得允許與案情有關之公民或團體代表列席說明，並於說明完畢後

退席。 

十二、U本會為利審議案件之進行，得訂定有關之都市設計審查原則，並供各申請單位及設

計單位作業之依循。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一日 
新竹縣政府 函 

府行法字第○九四○○七○八七二號 

主 旨：函送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 594 號解釋抄本，請 查照。 

說 明：依據司法院秘書長 94 年 5 月 20 日秘台大二字第 0940010952 號函辦理。 

正 本：本府各局室、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 本：本府行政室〈法制課〉 

縣長 鄭 永 金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行 
釋字第五九四號解釋 

解釋文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所明定；惟國家以法

律明確規定犯罪之構成要件與法律效果，對於特定具社會侵害性之行為施以刑罰制裁而限

制人民之身體自由或財產權者，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無違，即難謂其牴觸憲法

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本院釋字第四七六號、第五五一號解釋足資參照。  

商標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依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應予保障。又商標或標章權之註冊

取得與保護，同時具有揭示商標或標章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來源，以保障消費者利益，維

護公平競爭市場正常運作之功能。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

七十七條準用第六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旨在保障商標權人之權利，並避免因行為人意圖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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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他人，於有關同一商品或類似商品之廣告、標帖、說明書、價目表或其他文書，附加相

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圖樣而陳列或散布，致一般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之來源、品質發

生混淆誤認而權益受有損害，故以法律明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處行為人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符合法律明確性之要求，且為保障商標權人權

利、消費者利益及市場秩序所必要，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與憲法第八條、第十

五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解釋理由書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財產權應予保障，固為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所明定；惟國家以法

律明確規定犯罪之構成要件與法律效果，對於特定具社會侵害性之行為施以刑罰制裁而限

制人民之身體自由或財產權者，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無違，即難謂其牴觸憲法

第八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本院釋字第四七六號、第五五一號解釋足資參照。 

又立法者於立法定制時，得衡酌法律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

立法上適當運用不確定法律概念而為相應之規定。如法律規定之意義，自立法目的與法體

系整體關聯性觀點非難以理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律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

者所得預見，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亦迭經本

院釋字第四三二號、第五二一號解釋闡釋有案。 

商標權為財產權之一種，依憲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應予保障。又商標或標章權之註冊取得

與保護，同時具有揭示商標或標章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來源，以保障消費者利益、維護公

平競爭市場正常運作及增進公共利益之功能，此觀八十二年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商

標法第一條規定「為保障商標專用權及消費者利益，以促進工商企業之正常發展，特制定

本法」之意旨自明。 

商標法為實現上開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及公共利益之目的，於第七十七條關於服務標

章之保護準用第六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意圖欺騙他人，於有關同一商品或類似商品之廣告、

標帖、說明書、價目表或其他文書，附加相同或近似於他人註冊商標圖樣而陳列或散布者，

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旨在保護他人註冊之商

標或標章權，並避免一般消費者對商品或服務之來源、品質發生混淆誤認致權益受有損害，

其目的洵屬正當。且本件立法機關衡酌商標或標章權之侵害，對於人民財產權、消費者利

益、公平競爭之經濟秩序及工商企業發展危害甚鉅，乃對意圖欺騙他人之行為施以刑罰制

裁；又考量法益受侵害之程度及態樣，而選擇限制財產或人身自由之刑罰手段，以補充刑

法第二百五十三條偽造仿造商標商號罪適用上之不足，尚未逾越必要之範圍，並未牴觸憲

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與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身體自由及財產權之意旨，尚無違

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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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法律規定所禁止之行為，應以行為人所附加之商標或標章與他人註冊商標或標章

是否相同或近似，依相關消費者施以通常之注意力，猶不免發生混淆誤認之虞為斷，其範

圍應屬可得確定，從合理謹慎受規範行為人立場，施以通常注意力即可預見，無悖於罪刑

法定原則中之構成要件明確性原則，符合法治國原則對法律明確性之要求，故立法機關是

否採行由行政程序就具體個案進行第一次判斷或施以行政管制後，受規範行為人仍繼續或

重複其違法行為者，始採取刑罰制裁，乃立法者自由形成範圍，併予指明。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二十二日 

新竹縣政府 函 
府行法字第○九四○○八三三四六號 

主 旨：函送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 595 號解釋抄本，請 查照。 

說 明：依據司法院秘書長 94 年 6 月 14 日秘台大二字第 0940012657 號函辦理。 

正 本：本府各局室、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 本：本府行政室〈法制課〉 

縣長 鄭 永 金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行 

 

釋字第五九五號解釋 

解釋文     

    勞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雇主應繳納一定數額之積欠工資墊

償基金（以下簡稱墊償基金）；於雇主歇業、清算或破產宣告時，積欠勞工之工資，未滿六

個月部分，由該基金墊償，以保障勞工權益，維護其生活之安定。同條第四項規定「雇主

積欠之工資，經勞工請求未獲清償者，由積欠工資墊償基金墊償之；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

將墊款償還積欠工資墊償基金」，以及「積欠工資墊償基金提繳及墊償管理辦法」（以下簡

稱墊償管理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勞保局依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墊償勞工工資

後，得以自己名義，代位行使最優先受清償權 (以下簡稱工資債權) 」，據此以觀，勞工保

險局以墊償基金所墊償者，原係雇主對於勞工私法上之工資給付債務；其以墊償基金墊償

後取得之代位求償權（即民法所稱之承受債權，下同），乃基於法律規定之債權移轉，其私

法債權之性質，並不因由國家機關行使而改變。勞工保險局與雇主間因歸墊債權所生之私

10 



新 竹 縣 政 府 公 報   九 十 四 年  第 六 期  

法爭執，自應由普通法院行使審判權。 

解釋理由書   

勞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勞動契約所

積欠之工資未滿六個月部分，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第二項前段規定：「雇主應按其當月

僱用勞工投保薪資總額及規定之費率，繳納一定數額之積欠工資墊償基金，作為墊償前項

積欠工資之用」，此乃政府為保障勞工權益，改善勞工處境，促進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所為

之規定，避免企業經營陷入困境，宣告破產，或惡性倒閉，致勞工對於雇主依勞動契約所

積欠之工資，無以獲償而蒙受損害。雇主須依此規定向墊償基金提繳一定數額之款項，於

雇主歇業、清算或破產宣告時，其所積欠勞工之工資未滿六個月部分，由該基金墊償，以

保障勞工之工資於此範圍內確能獲得支付。 

同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雇主積欠之工資，經勞工請求未獲清償者，由積欠工資

墊償基金墊償之；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將墊款償還積欠工資墊償基金」，以及依同條規定

訂定之墊償管理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勞保局依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墊償勞工工

資後，得以自己名義，代位行使最優先受清償權」，就此以觀，勞工保險局以墊償基金所墊

償者，原係雇主對於勞工私法上之工資給付債務。雖墊償基金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管理，

惟墊償基金之資金來源乃由雇主負責繳納，其墊償行為並非以國庫財產提供人民公法上給

付，而是以基金管理者之身分，將企業主共同集資形成之基金提供經營不善企業之勞工確

實獲得上開積欠工資之保障，蓋勞工保險局於墊償勞工後，取得對雇主之代位求償權，其

債權範圍、內容與原來之私法上工資債權具相同性質。再勞工保險局為墊償基金行使此項

代位求償權時，乃處於與勞工之同一地位，不因墊償基金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置管理委員會

管理，基金收繳有關業務由勞工保險機構辦理（勞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第五項），或墊償基

金之設立具有公益上理由，而異其性質。亦即原勞工之工資債權改由勞工保險局行使，乃

係基於法律規定之債權移轉，其所具私法債權之性質並不因由國家機關行使而改變。勞工

保險局與雇主間因前述債權所生之私法爭執，自應由普通法院行使審判權。至於雇主違背

繳納基金費用之義務，應依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前之勞動基準法第

七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裁處罰鍰，係屬違背公法上義務，則應循行政訴訟途徑為之。又本件

係聲請機關就其職權適用勞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墊償管理辦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關

於其訴訟事件應屬何機關審判之見解與他機關有異，而聲請本院為統一解釋，憲法第十六

條規定之訴訟權內涵及各該民事、行政訴訟法法條本身，概非聲請解釋之標的，本件解釋

自不併予及之，均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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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三日 
新竹縣政府 函 

府消救字第○九四○○七二三五八號 

主 旨： 檢送第二次修正『新竹縣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點』乙份，請 查照。 

說 明： 

一、依據災害防救法第八條辦理。 

二、相關文號：本府九十一年五月二十八日府授消救字第 0910036394 號函。 

正 本：本縣各防災編組單位 

副 本：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府行政室法制課、本府行政室文書課（請刊登政府公報）、

縣長室、副縣長室、主任秘書室、本縣消防局暨所屬各課、室、中心、各消防大、

分隊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災害防救會報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年九月三日（九十）府授消救字第 90803 號函頒實施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五月二十八日府授消救字第 0910036394 號函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六月三日府授消救字第 0940072358 號函第二次修正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災害之防救，特依災害防救法第八條規定設置新

竹縣災害防救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 

二、本會報任務如下： 

（一）核定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二）核定本縣重要災害防救措施及對策 

（三）核定轄區內災害之緊急應變措施 

（四）督導、考核轄區內災害防救相關事宜 

（五）其他依法令規定事項 

三、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縣長擔任，置副召集人二人，由副縣長及主任秘書擔任，委

員若干人，由下列人員、機關（單位）派（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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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縣消防局長 

（二）本縣警察局長 

（三）本縣環境保護局長 

（四）本縣衛生局長 

（五）本縣文化局長 

（六）本府社會局長 

（七）本府教育局長 

（八）本府工務局長 

（九）本府建設局長 

（十）本府農業局長 

（十一）本府民政局長 

（十二）本府勞工局長 

（十三）本府地政局長 

（十四）本府財政局長 

（十五）本府觀光旅遊局長 

（十六）本府行政室主任 

（十七）本縣瓦斯管理處長 

（十八）本府計畫室主任 

（十九）本府人事室主任 

（二十）本府主計室主任 

（二十一）本府政風室主任 

（二十二）本府兵役局長 

（二十三）本縣稅捐稽徵處長 

（二十四）新竹後備司令部 

（二十五）新竹農田水利會 

（二十六）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三區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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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中華電信公司新竹營運處 

（二十八）台電公司新竹區營業處 

（二十九）中國石油公司桃竹苗營業處 

（三十）中國石油公司苗栗天然氣事業部營業處竹東服務服務中心 

（三十一）中央氣象局新竹氣象站 

（三十二）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三十三）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新竹工務段 

（三十四）交通部公路總局新竹區監理所 

（三十五）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北區分署新竹辦事處 

（三十六）行政院農委會林務局新竹林區管理處 

（三十七）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電訊所新竹分所 

（三十八）行政院海巡署海岸巡防總局北部地區巡防局第二海岸巡防總隊 

（三十九）行政院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一二海巡隊 

（四十）具有災害防救學識經驗之專家、學者 

（四十一）縣長視業務需要指派人員 

四、本會報每年定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臨時會議，並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未

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 

五、本會召開時得邀請有關機關（構）代表、專家及學者列席。 

六、為處理本會報幕僚作業，本府應設專責單位，但在專責單位尚未設置之前，本會報幕

僚作業暫由本縣消防局兼辦。 

七、本會報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或交通費。 

八、本會報決議事項，以本府名義行之。 

九、本會報所需經費，由本府編列預算支應。 

十、執行本要點出（不）力人員得專案辦理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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